55688 App新客推廣合約

立合約書人：台灣智慧生活網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甲方)
                                        (簡稱乙方)
 
甲方委託乙方推薦「首次下載註冊55688APP新客」，雙方同意依下列條件進行合作：

第一條：合約期間
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第二條：合作方式
1. 甲方提供乙方專屬「55688APP新客搭車優惠」優惠碼，乙方推廣的新客於合作期間內首次註冊55688 APP並使用乙方專屬優惠碼兌換搭車金，甲方即視為乙方成功推薦一名新客。
2. 雙方同意透過聯盟網https://adv.affiliates.one或通路王https://www.ichannels.com.tw計算乙方成功推薦之新客數，重複推薦的新客將視作無效訂單且不列入推薦獎金發放計算。
3. 甲方提供「55688 APP新客搭車優惠」：首次下載註冊55688APP的新會員在APP中輸入乙方專屬優惠碼，可獲得300元新客搭車金(共6張50元新客搭車金)。 
· 新客搭車金兌換與使用規則如下:
a.新客須先下載55688 APP並註冊會員（須為第一次註冊會員），登入APP後在「我的」→「我的搭車金」→輸入優惠碼即可兌換。	Comment by .董事長室-黃維俊: 請確認文字是否有誤	Comment by 行銷企劃處-會員經營部-黃敏琪: 正確無誤
b.甲方提供乙方專屬的優惠碼，可兌換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而新客兌換後30天內須使用完畢，逾期自動失效且恕不補發。
c.優惠碼每次限用一張，不得兌換現金或找零，限搭乘55688台灣大車隊計程車並使用信用卡或LINE Pay綁定APP支付車資使用，優惠碼若遺失恕不補發。
4. 就每一位成功推薦之新客，甲方將依新客推薦獎金規則支付費用予乙方。
· 新客推薦獎金規則如下:
乙方於合約期間每月成功推薦新客數與對應分潤獎金金額如下表所示:
	當月成功推薦新客數
	分潤獎金金額 (新台幣含稅價)

	1~5名
	每名50元

	6~10名
	每名60元

	11~20名
	每名70元

	21名以上
	每名80元



第三條：付款條件
1. 甲方於每月5日統計前月乙方成功推薦之新客人數，並提供乙方報表明細。
2. 乙方收到報表明細後應於當月15日前提供勞報單、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銀行存摺影本予甲方作為請款使用。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請款資料，應於次次月25日將獎金匯入乙方指定帳戶，倘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付款。	Comment by .董事長室-黃維俊: 「1月的款項2月核對」可以理解，但是要拖到4月才發？	Comment by 行銷企劃處-會員經營部-黃敏琪: 是的
3. 合作期間乙方累計獎金達新台幣600元甲方始為付款，未達600元者，順延至累積金額達600元時一併付款；若合作期滿（即2026年12月31日止）時，累積金額仍未達新台幣600元，雙方仍得於合作期末一併付款，結清所有應付款項。

第四條：其他
1. 本合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書面另行修訂之，並視本合約之一部。
2. 雙方同意因本合約發生爭訟時，應先本誠信原則協商解決，如不能協商解決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3. 本合約書計壹式貳份，雙方各執壹份以為憑據。

立合約書人：
甲方：台灣智慧生活網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人：林念臻                           手機號碼：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62號2樓 地址： 

統一編號：24721773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5年3月1日
